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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指南根据《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监督管理办

法》（银监发〔2016〕54 号）、《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

信托登记管理细则》及《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

产品发布业务管理规程（试行）》等有关规定制定，用以指

导信托公司使用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产品发布

服务功能。本指南将根据监管部门要求和市场发展变化适

时进行调整，请使用者在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官方

网站（www.chinatrc.com.cn）下载使用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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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本指南所引用的词语，除特别说明外，均适用《信托登

记管理办法》（银监发〔2017〕47号）、银保监会批复的《中

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受益权账户管理细则》及中国

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托登记公司”）制定的

业务规则中对其所界定的定义。 

1. 信托产品发布业务：是指信托登记公司为信托公司提

供的信托产品信息发布、产品发行和转让信息发布等服务。 

2. 投资者：是指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以及其他符合条件

的投资者。 

3. 产品管理系统：是指信托登记公司为信托公司提供办

理信托产品发布、估值等业务的综合操作系统。 

4. 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是指信托登记公司依托其官网

为投资者提供综合服务的渠道入口，信托公司发布的信托产

品信息在此对外展示。 

5. 信托登记系统：是指信托登记公司依信托公司申请为

其办理信托登记业务的信息系统。 

6. 产品信息上架：是指信托公司发布的信托产品信息

在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对外展示。 

7. 产品信息下架：是指信托公司已上架的信托产品信息

不对外展示或处于非开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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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用户：是指信托公司使用产品管理系统的人员。

根据类型不同，系统用户分为管理员用户和操作员用户。 

9. CA 证书：是指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限公司（CFCA）颁

布的，包含证书持有者身份信息、公开密钥等相关信息，用

于系统操作过程中确认证书持有者身份的电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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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托产品发布业务办理 

1.1 开通服务 

1.1.1 信托公司办理信托产品发布业务应向信托登记

公司申请开通信托产品发布服务。 

1.1.2 信托公司通过产品管理系统使用信托产品发布

服务，并授权其工作人员成为管理员用户以及操作员用户，

持用户名、登录密码及 CA 证书登录产品管理系统使用信托

产品发布服务。 

1.1.3 信托公司申请开通信托产品发布服务的具体流

程如下： 

（1） 信托公司可通过产品管理系统提交开通信托产

品发布服务申请；也可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

提交书面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申请开通信托产品发

布服务。 

信托公司申请开通服务时，可同步申请开通产品管理系

统操作权限、新增管理员用户以及新增 CA证书。已开通产品

管理系统操作权限的，需提供已签署的《中国信托登记有限

责任公司产品管理系统使用协议》（以下简称《产品管理系统

使用协议》）复印件。 

（2）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开

通信托产品发布服务。信托公司可通过产品管理系统查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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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开通情况。 

 

1.2 信息维护 

1.2.1 信托公司的机构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营业

执照有效期发生变化的，应及时申请变更公司基本信息。 

1.2.2 信托公司基本信息变更申请的具体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通过产品管理系统向信托登记公司提

交申请，并上传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有效企业营业执照

正本、更名说明书、监管部门批文、公章启用证明等相关材

料）的原件扫描件。 

（2）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办

理基本信息更新手续。 

 

1.3 取消服务 

1.3.1 已开通信托产品发布服务的信托公司可根据需

要申请取消服务。 

1.3.2 取消信托产品发布服务后，信托公司如需使用信

托产品发布服务，应重新申请开通服务。 

1.3.3 取消信托产品发布服务不影响信托公司在产品

管理系统中的系统操作权限。 

1.3.4 信托公司申请取消服务的具体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申请取消服务前，应撤销或终止所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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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产品发布服务相关的业务流程。 

（2） 信托公司可通过产品管理系统向信托登记公司

提交信托产品发布服务取消申请；也可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

向信托登记公司提交书面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申请

取消信托产品发布服务。 

（3）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取

消信托产品发布服务。 

信托公司取消信托产品发布服务后，信托登记公司将

终止其信托产品信息在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对外展示。 

 

1.4 暂停与恢复服务 

1.4.1 信托公司违反本指南的有关规定，或信托公司被

监管部门暂停或终止部分业务资格的，信托登记公司依据情

节严重程度有权暂停信托公司已开通的产品发布服务，出具

服务暂停通知书并暂停信托产品信息在投资者综合服务平

台对外展示，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信托公司自行承担。 

1.4.2 信托公司可在违规情况消除或在业务资格恢复

后申请恢复产品发布服务。 

1.4.3 信托公司申请恢复服务的具体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可通过产品管理系统向信托登记公司

提交信托产品发布服务恢复申请；也可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

向信托登记公司提交书面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申请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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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信托产品发布服务。 

（2）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恢复其

信托产品发布服务，并恢复其信托产品信息在投资者综合服

务平台的对外展示。 

 

2．系统使用 

2.1 系统操作权限管理 

2.1.1 信托公司通过产品管理系统使用信托产品发布

服务，需具备产品管理系统操作权限。 

2.1.2 信托公司申请开通产品管理系统操作权限，需与

信托登记公司签署《产品管理系统使用协议》。 

信托公司签署《产品管理系统使用协议》后，信托登记

公司为其开通系统操作权限。 

2.1.3 信托公司可根据《产品管理系统使用协议》约定，

书面提出终止协议。协议终止后，信托登记公司将关闭信托

公司产品管理系统操作权限、终止所有系统流程、删除所有

系统用户以及注销对应的 CA 证书。 

 

2.2 系统用户以及权限管理 

2.2.1 信托公司开通系统操作权限后，可新增产品管理

系统的系统用户。信托公司可新增一个管理员用户和至多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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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操作员用户。操作员用户统一由管理员用户进行管理。 

2.2.2 信托公司申请新增管理员用户的具体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

提交书面申请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2）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在

产品管理系统内新增管理员用户，并通过管理员用户绑定的

手机号、电子邮箱等向其发送用户名和初始登录密码。 

2.2.3 《产品管理系统使用协议》终止后，信托登记公

司将删除信托公司管理员用户，注销其使用的 CA证书。 

2.2.4 信托公司可申请重置管理员用户登录密码，具体

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

提交书面申请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2）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重

置登录密码，并通过管理员用户绑定的手机号、电子邮箱等

向其发送重置后的登录密码。 

2.2.5 信托公司可申请变更管理员用户，具体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

提交书面申请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2）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办

理管理员用户变更手续。 

2.2.6 信托公司管理员用户可在产品管理系统中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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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号或邮箱，订阅或退订短信、邮件提醒服务。 

2.2.7 信托公司管理员用户可在产品管理系统中新增、

暂停、恢复、删除操作员用户、重置操作员用户登录密码以

及修改操作员用户信息、为其订阅或退订短信、邮件提醒服

务。 

存在未完成业务流程时，管理员用户不可删除该操作员

用户。 

2.2.8 信托公司管理员用户统一管理操作员用户，并为

其配置录入权限、复核权限和查询及预约处理权限等操作类

权限。三种操作类权限可执行的操作如下： 

（1）录入权限：进行申请发起以及修改，产品信息的维

护； 

（2）复核权限：对申请进行复核，通过或退回相关申请，

不对申请内容进行修改； 

（3）查询及预约处理权限：查看申请内容、申请流程以

及申请进度；处理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的预约信息单。 

2.2.9 信托公司操作员用户的三种操作类权限互斥，管

理员用户仅可为一个操作员用户配置一种操作类权限。操作

员用户一旦发起业务流程，其权限不可变更。 

 

2.3 CA 证书管理 

2.3.1 信托公司申请使用 CA 证书时，应确保已与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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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公司签署《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 CA 证书使用协

议》（以下简称《CA 证书使用协议》）。 

2.3.2 信托公司申请新增系统用户时，可同步申请新增

CA 证书，具体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申请新增管理员用户使用的 CA 证书的，

应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提交书面申请材料

（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信托公司申请新增操作员用户使用的 CA 证书的，由管

理员用户通过产品管理系统向信托登记公司提交申请。 

（2）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办

理 CA 证书签发手续。 

（3） 信托公司可选择现场或邮寄的方式领取 CA 证书。

选择邮寄方式领取 CA 证书的，办理人收到 CA 证书两个工作

日内，应将签收回执（附表-7）通过邮件或传真方式反馈至

信托登记公司。 

2.3.3 信托公司系统用户因忘记密码或密码输入次数

达到限制导致证书被锁定的，可申请重置 CA 证书密码，具体

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申请重置系统用户所使用的 CA 证书密

码的，需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提交书面申请

材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2） 信托公司申请重置 CA 证书密码的，应寄回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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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A 证书。 

（3）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办

理 CA 证书密码重置手续。 

（4） 信托公司可选择现场或邮寄的方式领取 CA 证书。

选择邮寄方式领取 CA 证书的，办理人收到 CA 证书两个工作

日内，应将签收回执（附表-7）通过邮件或传真方式反馈至

信托登记公司。 

2.3.4 信托公司根据系统提示需在 CA 证书到期前及时

进行 CA证书的更新。 

2.3.5 CA 证书更新失败或超期未进行更新的，信托公

司可申请换发 CA证书，具体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申请换发系统用户所使用的 CA 证书的，

应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提交书面申请材料

（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2） 信托公司申请换发 CA 证书的，应寄回对应的 CA

证书。 

（3）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办

理 CA 证书换发手续。 

（4） 信托公司可以选择现场或邮寄的方式领取 CA 证

书。选择邮寄方式领取 CA证书的，办理人收到 CA证书两个

工作日内，应将签收回执（附表-7）通过邮件或传真方式反

馈至信托登记公司。 



11 
 

2.3.6 信托公司因 CA 证书损坏、丢失、无法正常使用

等时，可申请补发 CA 证书，具体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申请补发管理员用户所使用的 CA 证书

的，应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提交书面申请材

料（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信托公司申请补发操作员用户所使用的 CA 证书的，由

管理员用户通过产品管理系统向信托登记公司提交申请。 

（2）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办

理 CA 证书补发手续。 

（3） 信托公司可选择现场或邮寄的方式领取 CA 证书。

选择邮寄方式领取 CA 证书的，办理人收到 CA 证书两个工作

日内，应将签收回执（附表-7）通过邮件或传真方式反馈至

信托登记公司。 

2.3.7 信托公司申请注销 CA 证书的具体流程如下： 

（1） 信托公司申请注销系统用户所使用的 CA 证书的，

应现场或通过邮寄方式向信托登记公司提交书面申请材料

（详见附件-材料清单）。 

（2） 信托公司申请注销 CA 证书的，应寄回对应的 CA

证书。 

（3） 信托登记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审核无误后为其办

理 CA 证书注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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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信息上架 

3.1 一般规定 

信托公司提交信托产品预登记并获得产品登记编码后，

可依据本指南通过产品管理系统进行产品信息上架申请操

作。信托公司应对产品信息的合法、真实、准确、有效负责。 

 

 
图 1：产品信息上架流程 

 

3.2 新发行产品信息的上架 

3.2.1 信托公司输入信托产品登记编码获取信托产品

基本信息，并根据最新情况对信托产品基本信息进行补充和

完善。 

拟补充完善的信托产品基本信息，如产品期限、产品募

集规模、交易对手、资金运用方式、风险控制措施、还款来

源等存在《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登记管理细则》

中第十条规定的重大信息变更情形的，信托公司应通过产品

管理系统向信托登记系统发起信托产品重新申请预登记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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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信托公司双人复核后提交产品信息上架申请，如

信托公司在信托产品登记系统中已完成产品预登记流程，产

品管理系统将根据信托公司已设置的推介期自动上架产品

信息，产品信息将在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对外展示。 

3.2.3 信托公司可设置敏感词隐藏。设置后，信托产品

信息在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对外展示时将隐去信托公司所

设置的敏感词（详见填表说明）。 

3.2.4 信托公司可设置信托产品信息的展示对象范围，

实现按投资者类型、指定推送对象（10 个对象及以下）、群

组（10 个对象以上）定向推送。 

3.2.5 信托公司可设置至多 3 个产品信息的置顶展示。 

3.2.6 对于分期发行产品，信托公司应按照新发行产品

信息上架处理。 

 

3.3 存量产品信息的上架 

3.3.1 存量产品信息的上架流程参考 3.2 新发行产品

信息的上架进行操作。 

3.3.2 信托公司应于开放式产品的开放期开始前至少

一个工作日设置开放期，产品管理系统将根据信托公司设置

的开放期自动上架产品信息，在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对外展

示。 

3.3.3 对于通过补办登记获取产品登记编码的存量开

放式产品，信托公司需自行填写产品要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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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信托公司在产品管理系统中可直接录入净值型

产品的净值，单次录入产品净值上限为 20条；也可通过上传

净值数据表实现产品净值批量录入。 

 

3.4 填写产品成立日期 

开放式产品在推介期结束后，信托公司应在产品成立后

十个工作日内填写产品成立日期。如信托公司未及时填写产

品成立日期，相关产品将处于“待成立”状态，无法完成产

品信息上架。 

 



15 
 

4．产品信息修改 

4.1 一般规定 

4.1.1 信托公司可对已上架的产品信息进行修改。如已

上架的产品信息存在错误或失效，信托公司应及时进行产品

信息修改。 

4.1.2 拟修改的已上架的产品信息涉及产品期限、产品

募集规模、交易对手、资金运用方式、风险控制措施、还款

来源等，属于《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登记管理细

则》中第十条规定的重大信息变更情形的，信托公司应及时

下架产品信息。如需重新上架产品信息，可在修改产品信息

后按照 3.3存量产品信息的上架进行操作。 

 

4.2 信息修改流程 

4.2.1 信托公司在产品管理系统中修改产品信息，经操

作员用户双人复核后，修改信息生效。 

4.2.2 信托公司对信托产品推介期的修改仅限于延长

推介期。信托公司应在信托产品推介期满前完成修改，并上

传说明文件或证明材料。推介期结束后，信托公司不可再对

推介期进行修改。 

 



16 
 

5．产品信息下架 

5.1 一般规定 

5.1.1 根据操作方式不同，产品信息下架方式分为自动

下架和人工下架。 

（1） 自动下架是指产品管理系统根据信托公司提前

设定的下架时间或根据信托登记系统发送的指令自动完成

产品信息下架。 

（2） 人工下架是指信托公司或信托登记公司通过人

工操作方式完成产品信息下架。 

5.1.2  根据产品信息下架后是否再次上架，产品信息

下架方式分为临时下架和最终下架。 

（1） 临时下架适用于开放式产品。在产品存续期内，

开放式产品信息下架后可再次进行上架。 

（2） 最终下架适用于推介期结束的封闭式产品、存续

期结束的开放式产品以及产品登记编码失效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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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产品下架流程 

 

5.2 产品信息自动下架情形 

5.2.1 封闭式产品推介期结束 

产品管理系统在信托公司设置的推介期结束后的下一个

自然日自动下架该产品信息。此下架亦为最终下架。 

5.2.2 开放式产品推介期/开放期结束或产品到期 

（1） 推介期结束 

产品管理系统在信托公司设置的推介期结束后的下一

个自然日自动下架该产品信息。此下架亦为临时下架。 

（2） 开放期结束 

产品管理系统在信托公司设置的开放期结束后的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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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自然日自动下架该产品信息。此下架亦为临时下架，产品

进入未开放状态。 

（3） 信托公司可为开放式产品设置产品到期日，产品

管理系统将在信托产品到期日自动下架该产品信息。 

5.2.3 信托产品登记编码失效 

信托公司撤销预登记、重新申请预登记、超期未进行初

始登记等导致信托产品登记编码失效，产品管理系统将自动

下架该产品信息。此下架亦为最终下架。 

 

5.3 产品信息人工下架情形 

5.3.1 封闭式产品推介期提前结束 

信托公司应在推介期实际结束日后至多一个工作日内

下架该产品信息。此下架亦为最终下架。 

5.3.2 开放式产品推介期/开放期提前结束或产品到期 

（1） 推介期提前结束 

信托公司应在推介期实际结束日后至多一个工作日内

下架该产品信息。此下架亦为临时下架。 

（2） 开放期提前结束 

信托公司应在开放期实际结束日后至多一个工作日内

下架该产品信息。此下架亦为临时下架。 

（3） 信托公司未设置开放式产品的到期日或虽设置

了产品到期日但产品提前到期的，信托公司应产品实际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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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至多一个工作日内下架该产品信息。此下架亦为最终下

架。 

5.3.3 信托产品发生重大信息变更 

已上架的信托产品如有重大信息变更，信托公司应及时

下架该产品信息。此下架亦为最终下架。 

5.3.4 业务资格被暂停或终止 

如信托公司因违反相关规定被监管部门暂停或终止相

关业务资格，信托公司应及时告知信托登记公司，并主动下

架相关产品信息。如信托公司未及时下架相关产品，信托登

记公司有权暂停向信托公司提供产品发布服务，并暂停相关

产品信息在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的展示。 

5.3.5 信托产品完成终止登记 

信托公司完成信托产品终止登记，应及时在产品管理系

统中人工下架该产品信息。此下架亦为最终下架。 

5.3.6 其他情形 

除此之外，信托公司可自主选择人工下架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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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产品信息查询 

6.1 信托公司具有查询及预约处理权限的操作员用户

可在产品管理系统中查询该信托公司的所有产品信息上架

申请及信息修改流程和产品详情信息。 

6.2 信托公司具有录入权限的操作员用户或具有复核

权限的操作员用户可在产品管理系统中查询其已发起或处

理的所有产品信息上架申请及信息修改流程和产品详细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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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预约信息单处理 

信托公司具有查询及预约处理权限的操作员用户可在

产品管理系统中反馈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推送的预约信息

单的处理进度及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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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展示信息维护 

信托公司可在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上对外展示其公司

信息。展示信息由产品管理系统的管理员用户录入并维护，

信托公司应对其展示信息的合法、真实、准确、有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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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1. 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因素致使产品管理系统、

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无法正常提供信托产品发布服务，信托

登记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2. 因常规或紧急的设备与系统维护、维修、升级等情

形致使产品管理系统、投资者综合服务平台无法正常提供信

托产品发布服务，信托登记公司在提前通知或公告的情况下

不承担任何责任。 

3. 信托公司对其在产品管理系统中的所有操作承担一

切法律后果。 

4. 信托公司应对发布的信息的合法、真实、准确、有效

负责。因发布的信息未能满足上述要求而导致的一切后果，

由信托公司承担。 

5. 信托公司同意信托登记公司对本信托公司发布的信

息进行储存、对外发布、展示、向投资者进行推送等，信托

登记公司不因此等行为承担侵权责任及任何其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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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则 

 

1. 本指南由信托登记公司负责解释。信托登记公司有

权根据业务实际发展情况不定期更新本指南。 

2. 本指南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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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材料清单 

信托公司开通信托产品发布服务、新增产品管理系统

用户及办理信息维护等事项所提交的申请材料均需加盖公

章，信托登记公司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信托产品发布服务开通、恢复与取消 

(1) 《信托产品发布服务申请表》（附表-1）； 

(2) 有效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4) 法定代表人对办理人的授权委托书（附表-5）； 

(5) 办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二、系统使用 

1.新增管理员用户： 

(1) 《产品管理系统开通及管理员帐号设置申请表》（附

表-2）； 

(2) 有效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4) 办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5) 法定代表人对办理人的授权委托书（附表-5）； 

(6) 管理员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7) 法定代表人对产品管理系统管理员用户的授权委托

书（附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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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员用户 CA 证书新增： 

(1) 《产品管理系统 CA 证书申请表》（附表-3）； 

(2) 有效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4) 法定代表人对办理人的授权委托书（附表-5）；  

(5) 办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3.重置管理员用户的登录密码： 

(1) 《产品管理系统开通及管理员帐号设置申请表》（附

表-2）； 

(2) 有效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4) 法定代表人对办理人的授权委托书（附表-5）； 

(5) 办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4.变更管理员用户： 

(1) 《信托公司管理员变更申请表》（附表-4）； 

(2) 有效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4) 管理员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5) 法定代表人对变更后的管理员的授权委托书（附表

-6）； 

(6) 法定代表人对办理人的授权委托书（附表-5）； 

(7) 办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27 
 

5.换发/注销 CA 证书/重置 CA 证书密码： 

(1) 《产品管理系统 CA 证书申请表》（附表-3）； 

(2) 有效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4) 法定代表人对办理人的授权委托书（附表-5）； 

(5) 办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6) 对应的 CA证书。 

6.补发管理员用户 CA 证书： 

(1) 《产品管理系统 CA 证书申请表》（附表-3）； 

(2) 有效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4) 法定代表人对办理人的授权委托书（附表-5）； 

(5) 办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正反面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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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编号_______ 

 

 
 

       

信托产品发布服务申请表 

基本信息 

申请机构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有效期  

业务信息 

业务类型 

□开通服务          

□取消服务 

□恢复服务      

申请理由  

办理人信息 

办理人姓名   

办理人身份证明文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 □外国护照 □港澳居民居住证 

□台湾居民居住证 □其他 

办理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业务联系人信息 

业务联系人姓名  固定电话号码  

电子邮箱  移动电话号码  

机构联系地址及邮编  

本机构授权信托登记公司对本机构所发布的信息进行储存、对外发布、展示、

向投资者进行推送等，并承诺上述信息合法、真实、准确、有效。 

本机构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业务规

则，依据《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产品发布业务指南》使用产品发布服

务。 

本机构对本表中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有完全的法律

责任。  

申请机构公章 

办理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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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编号_______ 

 

 
 

  
 

    

产品管理系统开通及管理员帐号设置申请表 

基本信息 

申请机构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有效期  

新增管理员用户 

姓名  

身份证明文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 □外国护照 □港澳居民居住证 

□台湾居民居住证  □其他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绑定手机号  绑定邮箱  □订阅短信 □订阅邮件 

机构联系地

址及邮编 
 

管理员用户密码重置 

用户名  

办理人信息 

办理人姓名  

办理人身份证明文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 □外国护照 □港澳居民居住证 

□台湾居民居住证 □其他 

办理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本机构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业务规

则，依据《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产品发布业务指南》使用产品管理系统

参与相关业务。 

本机构对本表中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有完全的法律

责任。 

申请机构公章 

办理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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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编号_______ 

 

 

       

 

产品管理系统 CA证书申请表 

基本信息 

申请机构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有效期   

业务信息 

申请事项 □证书新增 □证书注销 □证书补发 □证书换发  □密码重置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用户名  证书编码  

领取方式 

□现场领取          

□邮寄（采用邮寄方式交付过程中的风险由申请人承担） 

收件人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联系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办理人信息 

办理人姓名    

办理人身份证明文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 □外国护照 □港澳居民居住证 

□台湾居民居住证 □其他 

办理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本机构已明确了解 CA证书的法律效力、CA证书的功能、使用范围、使用方

式、密钥管理以及丢失 CA证书的后果和处理措施、法律责任等信息。 

本机构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业务规

则，依据《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产品发布业务指南》使用产品管理系统

参与相关业务。 

本机构对本表中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有完全的法律

责任。 

申请机构公章 

办理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1. “证书新增”无需填写“证书编码”。 

 2. 如需办理多个申请事项，需分别填写申请表，每份申请表均需加盖公章。 

 3. 如为多于 5个用户办理同一申请事项时，可同时提交多份本申请表，无需重复填

写基本信息以及联系信息。每份申请表均需加盖公章。 

4.管理员用户名为“机构代码+000”，如 D10001000。机构代码见机构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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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编号_______ 

 

 
      

 

 

信托公司管理员变更申请表 

基本信息 

申请机构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营业执照有效期  

变更信息 

变更前 

姓名  

身份证明文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 □外国护照 □港澳居民居住证 

□台湾居民居住证  □其他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绑定手机号  绑定邮箱  □订阅短信 □订阅邮件 

机构联系地

址及邮编 
 

变更后 

姓名  

身份证明文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 □外国护照 □港澳居民居住证 

□台湾居民居住证  □其他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绑定手机号  绑定邮箱  □订阅短信 □订阅邮件 

机构联系地

址及邮编 
 

联系信息 

办理人姓名    

办理人身份证明文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 □外国护照 □港澳居民居住证 

□台湾居民居住证 □其他 

办理人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本机构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业务规

则，依据《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信托产品发布业务指南》使用产品管理系统

参与相关业务。 

本机构对本表中填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有完全的法律

责任。 

申请机构公章 

办理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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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5                              编号_______ 

 

业务办理授权委托书 

 

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 

兹授权 _______（证件类型： ________证件号码：

_______________）自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至_____年

_____月_____日前往贵司办理信托产品发布服务相关手续。

本授权委托书自委托人加盖公章、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字或

盖法定代表人名章、被授权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委托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名章）：  

 

                         被授权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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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6                                编号_______ 

 

产品管理系统管理员授权委托书 

 

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 

兹授权 _______（证件类型： ________证件号码：

_______________）在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至_____年

_____月_____日期间为我公司产品管理系统管理员，按照

《产品管理系统使用协议》的要求使用贵司产品管理系统，

本机构愿意承担用户管理产生的风险。本授权委托书自委托

人加盖公章、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法定代表人名章、

被授权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委托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名章）： 

 

                        被授权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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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7                                 编号_______ 

 

产品管理系统 CA 证书信息确认单 

基本信息 

申请机构全称   

申请日期  

证书信息 

申请事项 □新增证书  □补发证书  □换发证书  □密码重置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用户名  证书编码  

签收人信息 
签收人姓名： 

签收地址： 

 

--------------------------------------------------------------------------- 

编号_______ 

产品管理系统 CA 证书签收回执 

 

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 

我司已于____年__月__日收到贵司发放的 CA证书，并

确认 CA证书信息确认单内容准确。 

 

签收人签字：        

                                机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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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产品要素（*为必填） 填写说明（根据预登记或最新发布信息返显） 

*产品编码 信托登记系统分配，首次录入后读取，不可修改 

*信托产品名称 不可修改 

*信托机构 不可修改 

*登记申请编号 

1.非分期不可修改 

2.分期产品需与登记系统的登记人员确定后选择相应

申请编号，并填写分期数 

分期期数 
1.非分期不可修改，分期必填 

2.分期产品需选择好申请编号后填写分期数 

*信托产品类型 

1.不可修改 

2.类型：投资类/融资类/事务管理类 

1.下拉选择 

2.类型：固定收益类/权益类/商品及金融衍生品类/混

合类 

*是否为现金管理类产品 
信托产品类型为投资类/事务管理类时，下拉选择“是

/否”；类型为融资类时无需选择 

*信托项目类型 
1.不可修改 

2.类型：单一/集合 

*业绩比较基准（%） 

1.部分可修改 

2.类型：基准/基准+浮动/浮动/其他 

3.选择基准/基准+浮动收益率的同时会读取基准范围

XX%-YY%，可以对范围进行修改，修改超出范围的系统

会进行提示，超出范围修改后提交的属于重大信息变

更，系统将提示操作员确认。原则上基准下限必填 

4.浮动/其他类的不可修改基准范围 

业绩比较基准描述 根据需要填写 

*信托产品的收益分配及安排 

1.下拉选择：到期还本付息/分期付息到期还本/分期

还本付息/分期还本到期付息/其他（可在描述中填写

实际分配方式） 

信托产品的收益分配及安排描

述 
根据需要填写 

*发行规模 

1.部分可修改 

2.类型：固定规模/无固定规模 

3.选择固定规模的同时会读取范围 XX 万元-YY 万元，

可以对范围进行修改，修改超出范围的系统会进行提

示，超出范围修改后提交的属于重大信息变更，系统

将提示操作员确认。 

4.无固定规模的不可修改范围 

*产品过会日期 
首次录入根据日历表选择，信息修改时不可修改 

该字段不对外展示，用以生成过会信息表 

*产品推介期 日历表选择，原则上推介期需早于成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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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产品预计成立日期 
1.日历表选择，原则上已成立的产品均应填写 

2.如该产品已成立，请填写产品实际成立日期 

*存续期限 

1.部分可修改 

2.类型：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 

3.选择固定期限的同时会读取范围 XX 月-YY月，可以

对范围进行修改，修改超出范围的系统会进行提示，

超出范围修改后提交的属于重大信息变更，系统将提

示操作员确认。 

4.无固定范围的不可修改范围 

存续期限描述 根据需要填写 

*运作模式 

1.下拉选择：开放式净值型/开放式非净值型/封闭式

净值型/封闭式非净值型 

2.如选择开放式净值型或开放式非净值型，可进一步

填写“开放封闭频率”及“开放频率描述”字段，并可

添加开放期 

3.如选择封闭式净值型或封闭式非净值型，“开放封闭

频率”、“开放频率描述”及“产品开放期”字段不可修

改 

*开放频率类型 

1.开放式产品填写 

2.类型:工作日/交易日/自然日/周/双周/旬/半月/月

度/季度/半年度/年度/不定期/其他(可在开放频率描

述文本框内填写）/无 

开放频率描述 如开放频率类型选择“其他”，该项必填 

产品开放期 点击“添加开放期”可通过日历表添加开放期 

更多要素（*为必填） 填写说明（根据预登记或最新发布信息返显） 

*推介对象类型 

1.勾选（至少一项，可多选）：金融机构/其他机构/金

融产品/自然人 

2.非展示字段 

定向推送 

1.点击“+”可添加推介对象 

2.首先选择类型：金融机构/其他机构/金融产品/自然

人/群组 

3.选择金融机构/其他机构/金融产品时，可按受益权

账户名称或编码搜索，选择自然人时可按受益权账户

编码搜索；按名称搜索时需尽量输入完整名称以便尽

快搜索到具体对象，按编码搜索需输入完整编码 

4.选择群组时，需下拉选择群组名称确定定向推送的

群组 

*认购起点 
填写数字，整数最多十位，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默认

单位为万元 

递增金额 
填写数字，整数最多十位，保留到小数点后六位，默认

单位为万元 

认购费率 
1.填写数字，整数最多五位，保留到小数点后四位，默

认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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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为分档费率，无需填写此框，在描述中进行填写

即可 

认购费率描述 根据需要填写 

申购费率 

1.填写数字，整数最多五位，保留到小数点后四位，默

认单位为% 

2.如为分档费率，无需填写此框，在描述中进行填写

即可 

申购费率描述 根据需要填写 

赎回费率 

1.填写数字，整数最多五位，保留到小数点后四位，默

认单位为% 

2.如为分档费率，无需填写此框，在描述中进行填写

即可 

赎回费率描述 根据需要填写 

是否隐藏重要信息 
1.下拉选择：是/否 

2.如选择是，填写重要信息敏感词 

重要信息敏感词 
每输入一个敏感词，点击“新增敏感词”，完成后继续

输入另一敏感词 

交易对手名称 可以修改，可进行敏感词隐藏 

交易对手信息 可以修改，可进行敏感词隐藏 

*资金投向 

1.下拉选择，用以展示时方便投资者按投向进行筛选 

2.类型：基础产业/房地产/证券/金融机构/工商企业

/其他（可填写实际资金投向） 

3.选择“其他”，可填写实际资金投向 

实际资金投向 资金投向下拉选择“其他”时弹出，可进行填写 

信托财产运用方式 可以修改，可进行敏感词隐藏 

风险控制措施 可以修改，可进行敏感词隐藏 

还款来源 可以修改，可进行敏感词隐藏 

保（托）管机构 
下拉选择，如在下拉表中未找到保管银行，可输入至

少四个字符进行检索 

信息披露机制 
1.填写 

2.信托产品信息披露方式、内容、频率等 

其他 根据需要填写 

对外展示材料 
可上传对外展示的材料，材料上传名称示例： 

信托公司简称-产品名称-材料名称 

产品联系人信息（*为必填） 填写说明（根据预登记或最新发布信息返显） 

*产品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人名称和电话必填，邮箱和地址选填，最多添加

10个，规则参考如下： 

手机号（11位）：139XXXXXXXX 

座机号：区号-固话号码（-分机号） 

其他（按实际填写）：如 400-XXX-XXXX，95XXX 

*投资者联系方式接收邮箱及手

机号 

接收邮箱必填，手机号非必填，最多添加 10个，不对

外展示，用以接收投资者的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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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公司机构代码 

信托公司名称 机构代码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01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02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03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04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D10005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06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07 

长城新盛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08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09 

大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10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D10011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12 

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13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D10014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15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D10016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 D10017 

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18 

湖南省财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19 

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D1002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21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22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 D10023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24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D10025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D10026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27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28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29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30 

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D10031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32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D10033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34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35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36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37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38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D10039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D1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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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信托有限公司 D10041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42 

万向信托股份公司 D10043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D10044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D10045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D10046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D10047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48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49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D10050 

英大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51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D10052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53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54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D10055 

中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56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D10057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58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59 

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60 

雪松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D10061 

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62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D10063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64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65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66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D10067 

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D10068 

 


